
关于常州项目开竣工时间的情况说明

道诚（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丹龙置业（北京）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4日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出让人同意在2012年3月31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2年9月30日之前开工，在2015年9月29日竣工。”
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签订《关于2011080号地块的补充协议》，约定“1、交地时间推迟至2017年4月30日前，开竣工时间相应顺延；2、实际交地时间以协议双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移交确认书上载明的日期为准”。按照此补充协议，项目开工日期应顺延至2017年10月30日竣工日期应顺延至2020年9月29日。
项目公司于2017年7月24日签订了项目B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移交确认书，A地块因拆迁问题暂未交付。
项目公司于2017年9月1日收到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的通知，通知提示根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目应于2018年1月24日前开工建设。
项目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领取常州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此日期，项目公司应于2018年10月16日前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项目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向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提交《关于武进经济开发区四桥头东北角地块项目延期开竣工时间的申请》。
项目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向常州市规划局武进分局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延期申请，并于2018年9月13日获得常州市规划局的行政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延期一年，至2019年10月16日，即项目公司须在2019年10月16日前完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申领工作。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二条规定，“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三十三条规定，“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
项目公司目前暂计划2019年3月开工（口头约定，未见正式文件），暂符合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要求，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尚未办理成功。并且，提交给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的申请并未得到书面回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延期情况是否已向常州市国土资源局武进分局说明尚不知晓。
另外，根据项目公司与蓝城北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代建合同，项目总体建设开发周期为60月（以首批施工许可证领取之日起开始计算）。目前项目尚未领取施工许可证，即便目前已经领取成功，60个月后为2024年1月，远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要求的3年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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